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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灌南县天然气管道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
连云港裕城能源有限公司：

你们报来的《关于灌南县天然气管道工程项目申报报告》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就该项目核准事项批复如下：

为优化地区能源结构，改善环境质量，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同意建设灌南县天然气管道工程项目（2207-320724-89-01-614582）。项目单位为连云港裕城能源有限公司。

二、项目建设地点为灌南县新安镇和新集镇。

三、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建设规模：灌南县天然气管道工程项目实施区域位于新集镇和新安镇，城东供气站位于新集镇周庄村S236南侧地块玥芽饮用水厂西侧旁，设计压力4.0MPa，设置1座高中压调压站（1.5万方/小时）、占地约（10亩）及配套中压管线De250-6.0km，设计压力0.4Mpa。管道铺设沿线S326、东环路、鹏程路、新东路等道路敷设。
四、项目总投资为1260万元。

五、项目单位须落实环评要求绿化等生态保护措施，确保措施到位有效。

六、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准项目应附前置条件的相关文件是项目名称为灌南县天然气管道工程项目的申请报告。

七、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等进行调整，请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时提出变更申请，我局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做出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

八、请连云港裕城能源有限公司在项目开工建设前，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规划许可、土地使用、资源利用、安全生产、环评等相关报建手续。

九、项目予以核准决定或者同意变更决定之日起2年未开工建设，需要延期开工建设的，请连云港裕城能源有限公司在两年期限届满的30个工作日前，向我局申请延期开工建设。开工建设只能延期一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国家对项目延期开建设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灌南县行政审批局

                               2022年7月8日  

抄送：灌南县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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